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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黄建管〔2022〕218号

关于黄山市用水用气报装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及
承诺备案制的通知

市直有关单位，各区县住建局、城管局，高新区管委会:

为进一步提升审批效率，降低企业办理供水、供气报装时限，

根据《关于印发黄山市获得用水用气并联审批实施办法的通知》

(黄建管[2022]104号)文件精神，现就用水用气报装外线工程并

联审批及承诺备案制相关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范围

黄山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。

二、适用项目

并联审批制：适用于实施供水和供气报装外线工程项目(服

务对象为新装、改装用水,燃气接气业务的工业企业、商业等非

居民用户，不包含房地产开发)时，需进行工程规划许可、临时

占用城市道路许可、挖掘城市道路许可、临时占用城市绿地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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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含砍伐、迁移城市树木及影响交通安全的项目）等审批。

承诺备案制：原则上对施工长度不超过 300米，面积不超过

60平方米，工程技术简单、施工方案简便的项目实行备案承诺

制，免办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等手续，供水供气企业依据行政审

批单位要求作出书面承诺并备案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并联审批制：供水、供气企业提交项目材料(包括设计施工

图、施工方案、施工前现场图片等信息)并填写《水气报装外线

连接工程并联审批申请表》(详见附件 1)通过“黄山市工程建设

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”平台内设的“外线工程”模块发申请，各级

相关部门对其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批备案，符合条件的，审批

部门 1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结并下发《水气报装外线连接工程并联

审批结果通知书》（附件 2）。

承诺备案制：施工单位(供水和供气企业)依据行政审批单位

要求作出书面承诺（附件 3）并备案。施工单位(供水和供气企

业)承诺施工过程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，经备案可直接组织施工;

穿(跨)越、占用、挖掘城区道路(高速公路、普通国道除外)施工，

破绿(绿化迁植)施工，经备案同意的可直接组织施工。施工完成

后，由道路和绿化养护单位根据设计施工图纸负责及时恢复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在本通知适用范围之外的水气报装外线工程审批项目，按

照原审批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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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使用承诺备案制的，承诺单位(供水和供气企业)要做好相

关材料的上报，并及时在“黄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”

中的“外线工程”模块发起备案申请。

3.承诺单位(供水和供气企业)施工期间必须做好安全维护

和各种地下管线保护工作。若发现未按有关建设标准(条件、要

求)操作、施工的，将要求责令改正，依法给予处罚。对两次以

上发现未按有关建设标准(条件、要求)操作、施工的承诺单位(供

水和供气企业)，取消其“承诺备案制”资格。

4.审批部门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发现未按有关建设标准

(条件、要求)操作、施工的，责令改正，依法给予处罚，并记入

失信档案。

五、该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水气报装外线连接工程并联审批申请表

2.水气报装外线连接工程并联审批结果通知书

3.水气报装外线工程施工承诺书

黄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城市管理局）

2022年 9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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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市城市管理局） 2022年 9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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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水气报装外线连接工程并联审批申请表

申请单位

（ 盖章）
联系人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

申请事项

项目需敷设给水(气)管道， 长度 米， 面积

平方米（ 水管 DN ） 。该项目位于 ， 现申

请 事项， 特此申请， 请予以批准。

审批部门

□住建 □城管 □规划 □交警 □管委会 □公

路局

□交通运输局 □水利局 □乡镇 □其他

所附材料目

录

施工申请、施工图、申请表、承诺书、营业执照或身份证

申请时间 年 月 日

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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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气报装外线连接工程并联审批结果通知书

基

本

信

息

申请单位 法定代表人

组织机构代码或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证

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（ 手机）

身份证号

项

目

信

息

项目名称

项目具体位置

设计单位 设计负责人及联系方式

管线长度 规格（ 管孔数）

敷设方式 架空□ 地埋□ 架空+地埋□

是否占用、挖掘道路 口是否口 占用、挖掘面积（ M
2
） ：

是否占用公用绿地或

迁改苗木
口是否口 占用面积（ M

2
）

施工计划周期
开始—结束： 年月 日 —— 年月日

总天数：

审批

部门

单位：

（ 盖章）

单位：

（ 盖章）

单位：

（ 盖章）

附件 3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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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线工程施工承诺书

各相关单位:

我单位因(项目名称)外线工程施工需要，需进行(道路名称

与占道、挖掘、破绿)备案。我单位就本次施工作出如下承诺:

1、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，严格按照道路施工相关交通安全

规范及道路文明施工要求进行施工，做到工完场清。

2、严格按照设计施工图纸、施工地址、施工面积、施工期

限开展施工，不擅自变动施工位置、超面积、超时限施工。

3、在完成施工后做好现场安全防护，同时告知区道路权属

管理部门，以便安排相关养护单位进场交接并及时恢复施工现

场。

4、工程竣工后，及时将施工结果，按标准报主管部门。

施工地址:

施工面积:

施工期限:自 年 月 日直 年 月 日

如未履行以上承诺，我单位愿承担一切后果。

承诺单位:(盖章)

年 月 日


